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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华辉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                        

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基本情况 

相关文书的全称：《关于对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

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书[2019]5 号) 

收到日期：2019 年 2 月 11 日 

生效日期：2019 年 1 月 29 日 

涉嫌违规主体及任职情况： 

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A 股证券简称：新日恒力，A 股证券代

码：600165；以下简称“新日恒力”），系宁夏华辉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  

虞建明，时任新日恒力董事长，系宁夏华辉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赵丽莉，时任新日恒力董事会秘书，系宁夏华辉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涉嫌违规的事项类别： 

重大资产重组、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等方面存在违规行为。 

 

二、主要内容 

（一）涉嫌违规事实： 

 1、重组预测性信息披露不准确，对投资者造成误导   

新日恒力 2015 年 10 月 28 日公告的《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显示，新日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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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收购博雅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雅干细胞）以收益法的估值作为评

估结果。相关方在采用收益法评估并披露预测财务数据时，未充分披露预测数据

的相应依据。  

新日恒力 2016 年年度报告显示，博雅干细胞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利润远

低于评估时预测的收入、利润及承诺实现的利润。新日恒力 2017 年半年度报告

显示，博雅干细胞 2017 年上半年实现的营业收入和利润仅达到评估时预测年收

入和利润的 27%和 25%。  

2、对高价收购的控股子公司失去控制   

新日恒力 2017 年 12月 27日披露《关于博雅干细胞科技有限公司 2017年度

预审计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公告》称，博雅干细胞对审计机构的工作不予配合，

其 2017 年度预审计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已失去对博雅干细胞的控制。会计师事

务所也因此在 2017 年度审计报告和内控审计报告中分别出具保留意见和否定意

见。  

3、重大投资事项信息披露严重滞后   

2017 年 3 月 17 日，相关政府部门网站披露，新日恒力建设 5 万吨/年月桂

二酸项目，项目投资金额巨大，有关媒体也进行了报道。但新日恒力直至 2017

年 4月 26日，才首次在证监会指定媒体披露《设立子公司建设 5 万吨/年月桂二

酸项目的公告》。  

4、关联交易未及时审议和披露   

新日恒力子公司宁夏三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实租赁）与关联方

宁夏恒力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泰房产）于 2017 年 5月 19日签

署售后回租协议，盛泰房产以部分房产作价 9,000万元，向三实租赁进行售后回

租。在未经正常决策程序的情况下，三实租赁于 2017年 5月 27日即向盛泰房产

支付了相关款项。新日恒力的关联交易决策程序严重违规，信息披露亦不及时。 

 

（二）处罚/处理依据及结果：  

新日恒力在重大资产重组中披露预测性信息不准确，对投资者造成误导；对

高价收购标的资产失去控制，损害股东利益；同时，还存在重大投资事项信息披

露严重滞后，关联交易未及时审议和披露等违规行为。新日恒力的上述行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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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了《股票上市规则》第 2.1 条、第 2.6 条、第 2.15 条、第 10.2.4 条、第

10.2.5条、第 11.5.5 条等有关规定。  

新日恒力时任董事长虞建明作为新日恒力的主要负责人和信息披露第一责

任人，时任董事会秘书赵丽莉作为新日恒力的信息披露直接责任人，未能勤勉尽

责，对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等违规行为负有主要责任。 

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和情节，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委员会审核通过，根

据《股票上市规则》第 17.2 条、第 17.3 条、第 17.4 条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纪

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实施办法》等有关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做出如下纪律处分决

定：对新日恒力及时任董事长虞建明，董事会秘书赵丽莉予以公开谴责。 

对于上述纪律处分，上海证券交易所将通报中国证监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

民政府，并记入上市公司诚信档案。 

 

三、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的影响：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予以的公开谴责，不

会对公司经营方面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二）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的影响： 

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董事长予以的公开谴责，不

会对公司财务方面产生实质性不利影响。 

 

（三）是否存在因不符合创新层标准而被调整至基础层的风险： 

□是 □否 √不适用  

四、应对措施或整改情况 

（一）拟采取的应对措施 

公司将以此为戒，严格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业

务规则及其他相关证券法律法规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完善公司治理，诚实守

信，规范运作；提高公司员工合规意识和风险意识，在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中遵

守相关法律法规和全国股转系统的各项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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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备查文件目录 

《关于对宁夏新日恒力钢丝绳股份有限公司及有关责任人予以纪律处分的决定》

（上海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书[2019]5 号）。 

 

宁夏华辉活性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2 月 13 日  


